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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
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
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
公 告  

復 星 醫 藥 建 議 發 行 H股  

並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上 市  

 
本 公 告 乃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（「 香 港 聯 交 所 」） 證 券 上 市 規 則
（「 上 市 規 則 」） 第 13.09(1)條 發 出 。  
 
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上 海 復 星 醫 藥 （ 集 團 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「 復 星
醫 藥 」， 本 公 司 之 附 屬 公 司 ， 其 A 股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及 買 賣 ）（ 股
份 代 號 ： 600196） 董 事 會 已 於 第 五 屆 董 事 會 第 二 十 九 次 會 議 （ 臨 時 會 議 ）
通 過 決 議 。  
 
本 公 司 之 董 事 會 謹 請 本 公 司 之 股 東 及 公 眾 投 資 者 留 意 以 下 於 前 文 所 述 復
星 醫 藥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事 項 （ 其 中 包 括 ）：  
 
一 、  復 星 醫 藥 建 議 H 股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上 市  
 
復 星 醫 藥 建 議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主 板 提 呈 可 供 認 購 其 H 股 並 申 請 上 市（「 建 議
全 球 發 行 」）。  

 

二 、  發 行 規 模  
 
建 議 全 球 發 行 項 下 之 預 計 發 行 H 股 總 數 不 超 過 建 議 全 球 發 行 完 成 後 復 星
醫 藥 股 份 總 數 的 20%，具 體 將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召 開 之 復 星 醫 藥 二
零 一 一 年 第 一 次 臨 時 股 東 大 會（「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」）上 批 准 ，由 復 星 醫 藥 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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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會 根 據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、監 管 機 構 批 准 和 市 場 情 況 確 定 。承 銷 商（ 或 其 授
權 代 表 ） 將 被 授 予 不 超 過 建 議 全 球 發 行 項 下 發 行 H 股 股 數 15%的 超 額 配
售 權 。  

 

三 、  時 間 表  
 
建 議 全 球 發 行 之 具 體 時 間 表 將 根 據 國 際 資 本 市 場 狀 況 和 境 內 、外 監 管 部 門
審 批 進 展 情 況 ， 由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授 權 董 事 會 決 定 。  
 
本 公 司 將 於 適 當 時 間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有 關 建 議 全 球 發 行 之 規 定 。  
 
建 議 全 球 發 行 受 限 於（ 其 中 包 括 ）復 星 醫 藥 股 東 於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上 批 准 及
監 管 部 門 審 批 ，可 能 或 可 能 不 會 實 施 。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
公 司 證 券 時 務 請 謹 慎 行 事 。  
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

董 事 長  
郭 廣 昌  

 
中 國 上 海 ， 2011 年 2 月 28 日 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郭 廣 昌 先 生 、 梁 信 軍 先 生 、 汪 群 斌 先 生 、 范 偉 先
生 、 丁 國 其 先 生 、 秦 學 棠 先 生 及 吳 平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劉 本 仁 先 生 ； 而 獨 立 非 執 行
董 事 為 陳 凱 先 博 士 、 章 晟 曼 先 生 及 閻 焱 先 生 。  

 
 


